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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电 

 

 

  签批   韩尚富 

等级 特提  明电   连政办传〔2022〕75 号    编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优化营商 

环境攻坚年若干政策措施（第 2号） 

电水气讯联合报装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连云港市优化营商环境攻坚年若干政策措施（第2号）电水

气讯联合报装实施方案》已经市十五届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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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优化营商环境攻坚年若干政策措施 

（第 2号）电水气讯联合报装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住建厅、国网江苏电力公司、省政务办联合印

发的《关于电水气业务联合办理的实施意见》（苏建城〔2022〕

108 号）要求，根据《连云港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100 条（2021

版）》（连发〔2021〕12 号）、《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实体经济加快恢复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连政发〔2022〕29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用户电水气讯报装便利度，优化市政设施

接入服务，实现公共服务“只进一扇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供电、供水、燃气、通讯企

业（以下简称电水气讯企业）根据服务主体（不包括居民用户，

以下简称用户）需求，为其提供自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至沿公路、

城市道路敷设的公共管网临近接入点的电力、自来水、管道燃气、

通讯等新增、改造、增容等业务的联合办理服务。 

二、工作目标 

在保障安全、提质增效的前提下，通过整合资源、压减环节、

优化流程、明确时限，打破用户在办理电水气讯报装业务中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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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运作模式，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电水气讯“一次申

请、一并答复、一同接入”服务模式，进一步提升用户电水气讯报

装便利度，优化市政设施接入服务。 

三、主要措施 

（一）明确业务类型 

自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至沿公路、城市道路敷设的公共管网临

近接入点的管线及配套设施、设备（以下统称外部管线），由电

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负责。建筑区划内的管线及配套设施、

设备（以下统称内部管线），用户可以委托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

务单位进行建设和改造，约定工作边界和内容，并支付相应费用。 

在内部管线建设、改造委托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承担

的前提下，将业务具体划分为 4 种类型： 

类型 1 无需进行管线建设、改造，可以直接开通的； 

类型 2 仅需建设、改造内部管线的； 

类型 3 仅需建设、改造外部管线的； 

类型 4 需要同时建设、改造内部和外部管线的。 

（二）规范办理流程 

用户提出申请后，按照不同业务类型，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

务单位联合办理的内部流程统一优化整合为以下环节：类型 1 分

为申请受理、联合踏勘、同步开通 3 个环节；类型 2、3、4 分为

申请受理、联合踏勘、联合编制方案、并联行政审批、联合施工

验收、同步开通 6 个环节。小型外部管线实行零上门、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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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审批的“三零”服务。用户提出电水气讯联合报装申请后，由电

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主动对接、提前服务、联合踏勘、信息

共享、统筹施工，推行一单受理、一并答复、一同接入。 

1．一单受理 

（1）简化申报材料。按照“应减尽减、能并则并”的原则，将

用电报装、用水报装、用气报装和通讯报装申请表统一整合为《电

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申请表》（见附件 1）。用户根据项目实际

需要，根据《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告知书》（见附件 2），

自行组合选择需要协同办理的用电、用水、用气和通讯报装。 

（2）整合申请渠道。用户可选择到联合受理点由工作人员

指导申报或自行线上申报，线下办理地点为各级政务服务中心、

电水气讯联办专厅以及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指定营业网点，线上可

通过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市政公用服务”模块申

请联合报装。 

（3）实行首问负责。联合报装实行“首接负责制”，线下申请

由首次承接办理联合报装申请的窗口牵头负责后续服务工作，首

接人员与用户共同核对申请表内容，必填项完整正确的，当场受

理；用户线上申报的，由系统根据分配规则推送首接人员，信息

同时推送给各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协同开展后续服务工

作，实现电水气讯“一单申请、综合受理”。 

2．一并答复 

（1）联合现场踏勘。报装申请受理后，对需要踏勘的项目，



—5— 

由牵头服务单位协调其余市政公用服务单位与用户完成联合踏

勘，出具《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踏勘单》（见附件 3）。 

（2）共享方案设计。踏勘完成后，由牵头单位协调其他市

政公用服务单位，对现场踏勘情况及用户用电、用水、用气、通

讯需求进行充分论证后，根据各自施工规范和安全标准，共享市

政接入工程方案，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及时出具《电水气讯业务

联合报装办理方案答复单》（见附件 4），相关服务协议或者服

务合同在与用户确认方案时同步签订。 

（3）同步优化审批。需要附属小型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务

的，免于办理行政许可，实行零上门、零投资、零审批“三零”服

务，由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负责建设，建设过程中占用道

路、绿化、人行道板的，由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自行恢复，

或者委托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管理单位恢复。 

3．一同接入 

（1）协同施工。根据管线规划、施工周期、施工现场条件

等实际情况，在满足施工工期计划、工程质量、安全及技术标准

等要求的前提下，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应建立联办机制，

协调有序同步开挖、同步安装、同步回填。在具备条件的片区，

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开展外线建设时，鼓励在政府统筹管

理下实行电水气讯联合施工模式，有效减少电水气讯单独施工带

来的重复开挖路面。 

（2）验收。电水气讯工程项目完工后，用户可根据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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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行选择需联合验收的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进行现场

验收，验收合格后，类型 1、类型 3 应当同步开通，类型 2、类型

4 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同时或者单独开通。 

（三）公布办理时限 

申请受理：1 个工作日内完成。 

联合踏勘：3 个工作日内完成。 

联合编制方案：类型 2 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类型 3、4 分

别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 

并联行政审批：7 个工作日内完成。 

联合施工验收：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所承担的内外部

管线建设、改造，根据所在区域、合计的管线长度及所采用的特

殊施工工艺，分类控制联合施工验收的工期。 

位于新区、产业园区等非人口密集区域的，类型 2、3 的管

线长度<100m 的，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长度≥100m 的，25 个工

作日内完成；类型 4 的管线长度<100m 的，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长度≥100m的，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位于新区、产业园区等非人口密集区域以外的，受作业面限

制、交通管制、防尘降噪等外部降效因素影响，具体工期根据施

工受到影响的程度，由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与用户约定。 

采用顶管等复杂工艺进行地下管线施工的，出现特殊情况影

响正常施工进度的，由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及时告知用

户，为处理特殊情况所需时间不计入施工验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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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开通：1 个工作日内完成。 

自用户提出申请至完成开通，除特殊情形（类型 2 和类型 4

中如涉及居住小区内部管线施工周期应由双方的委托合同确定）

外，各类型全流程办理时间如下表： 

业务类型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管线长度（m） — ＜100m ≥100m ＜100m ≥100m ＜100m ≥100m 

办理时间（工作日） ≤5 ≤32 ≤42 ≤34 ≤44 ≤34 ≤49 

属于“三零”服务范围免于办理行政审批的小型外部管线，办

理时间相应扣除并联审批的 7 个工作日。 

各电水气讯企业和相关行政审批部门要建立以客户需求为

导向的服务机制，按照“能简则简、能快则快、能办则办、特事

特办”的原则，全面压降各环节办理时限。 

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各级住建部门要会同政务部门，明确

岗位设置，组织开展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确保窗口服务

人员具备综合受理业务能力。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作为联

合报装改革的具体实施单位，应切实承担起主体职责，进一步加

强横向沟通协调、保障联合报装服务效能。市政务办要进一步优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支持用户在线申请联合报装。 

（二）提升工作效率。对经营性和工业项目用地，在用地出

让计划批准后应推进地块周边城市道路、电水气讯土建管线等基

础设施建设。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应当围绕联合踏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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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答复等建立联合会商机制，推进工程进度。 

（三）优化线下窗口。各级政务部门在现有电水气讯业务办

理窗口的基础上，要做好联合办理的材料接收、申请受理、协调

联络、咨询解答、指导填写等服务工作。各电水气讯市政公用服

务单位独立设置的提供联合办理服务的营业网点，应公开联合办

理流程、申请材料、承诺时限、收费项目和标准、工程造价相关

材料价格、工时费用等信息。 

（四）规范服务收费。电水气讯业务联合办理中的收费，按

照《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政办发〔2021〕55 号）执行。 

（五）强化工作落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要加强日常督导，及时推进总结电水气讯联合报装工作落

实情况。各县区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

推动本实施方案尽快落实。 

 

附件：1．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申请表 

2．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告知书 

3．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踏勘单 

4．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方案答复单 

5．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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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申请表  
 

受理窗口编号：                            报装编号： 
 

客

户

填

写

栏 

用户资料 

申请单位  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新（扩）建项目立项文号  

规划许可证

号 
 施工许可证号  

土地证号  土地证取得时间  

用户地址  经办人  
联系 
电话 

 

申请联合报
装业务项 

□用电□用水□用气□通讯 

业务类型 需要委托外部管线建设、改造：□用电□用水□用气□通讯 

（选填） 需要委托内部管线建设、改造：□用电□用水□用气□通讯 

用电申请内容（选填） 

申请容量 

（千伏安） 

电源性质 原电量 增加容量 新装容量 合计容量 

     

     

电源性质按：主供/备用/保安/三种分类填写 

供电方式 □单相□三相□单电源□多电源 

用电期限 
□正式用电□临时用电期限：□一年□两年□三年 

□不装表临时用电期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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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申请内容（选填） 

申请户数  

项目现状 □新建□已建、改建 

原用水情况 □无水□有水 

用水需求 □正式用水□施工用水 

用气申请内容（选填） 

用气 
报装 

□住宅□工业□商业□其他：_______ 

用气 
需求 

非住宅用户： 

住宅用户：_______户 用气量：____立方米/小时 

用气压力：_____千帕 

通讯网络报装申请内容（选填） 

通讯网
络报装 

业务类型：     □公网    □专线 

业务经营者： □电信 □移动 □联通 □铁塔 □其他 

业务受理单位  业务受理人  

本申请表中的信息和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已阅读并接受电水气讯业

务办理告知书，我方在联合报装过程中的权责等事宜已知晓，谨此声明。 

 

客户：                                      经办人： 

（签章）                                    （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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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告知书 

 

一、受理材料 

申
请
材
料 

1.报装主体有效身份证明（营业执照或法人身份证，如委托他人办理

需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 

2.报装主体物业权属证明（土地证、不动产证、土地出让合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其他可证明物业权属关系的

有效证件） 

3.报装主体政府部门批准（备案）文件 

注：（1）提供复印件需盖单位公章；（2）允许用户以承诺制文件替

代或容缺办理。 

现
场
踏
勘
需
具
备
条
件 

1.水：室外管综方案总平面图或室外给排水总平面图或项目总平面

图；项目用水情况说明［如项目用水性质、用水户数（人数）、总建

筑面积、最高日及最高日最大时用水量情况等］。 

2.气：需用户提供用气点分布图（基于项目总平图或管综图），并注

明每个用气点的用气量及用气压力。 

3.通讯：经批准的管线综合图、建筑平面图、与通讯基础设施相关的

设计及竣工技术文件。 

注：以上为现场踏勘需具备的条件，请您于现场踏勘前准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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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地点 

1. 线下办理地址： 

（1）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电水气讯联合报装窗口，海州区凌州东路

9 号，咨询电话 0518-85868033。 

（2）连云港市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报装窗口，海州区秦东门大街

56 号，咨询电话 0518-80301234。 

（3）连云港市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报装窗口，连云区墟沟街道栖

霞路 111 号，咨询电话 0518-82318180。 

（4）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报装窗口，花果山大道

868 号，咨询电话 0518-80218268。 

（5）连云港市电水气讯联合服务中心，海州区幸福路 1 号，咨询电话

0518-89188800。 

（6）国网连云港新海供电营业厅，海州区幸福路 1 号，咨询电话：

0518-89188619。 

（7）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客服营业厅，海州区海连东路 69

号，咨询电话 0518-85010867。 

（8）连云港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营业厅，海州区新村路 60 号，咨询电

话 0518-85115896。 

（9）连云港电信营业厅，海州区兴隆路 1 号，咨询电话 0518-85800213。 

（10）连云港移动营业厅，海州区郁州北路 1 号，咨询电话

15905139895。 

（11）连云港联通营业厅，海州区朝阳东路 29 号，咨询电话

0518-83059371。 

（12）赣榆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报装窗口，赣榆区青口镇云昇广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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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盛世路与黄海大道交汇处向南 150 米，咨询电话 0518-86269982。 

（13）赣榆区政务服务中心电水气讯联合服务分中心，赣榆区青口镇

黄海东路 64 号，咨询电话 0518-89182298。 

（14）东海县政务服务大厅联合报装窗口，东海县晶都大道 28 号，咨

询电话 0518-87269918。 

（15）东海县电水气讯一站式营业厅，东海县牛山北路 65 号，咨询电

话：0518-80183303 

（16）灌云县政务服务大厅联合报装窗口，灌云县云台大道 3 号，咨

询电话 0518-88882659。 

（17）灌云县电水气讯一站式营业厅，灌云县伊山北路 65 号，

0518-88284112。 

（18）灌南县政务服务大厅联合报装窗口，灌南县海州北路与灌河路

交叉口西北 240 米，行政集中办公区 8 号楼，咨询电话 0518-89186789。 

（19）灌南县电水气讯联合服务中心，灌南县人民中路 2 号，咨询电

话 0518-80186525。 

2. 线上系统：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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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踏勘单 

 
 踏勘时间：        年    月    日       

用户名称  联系人  

踏勘地址  联系方式  

联合勘查意见 

（方案简图） 

 

 

 

 

 

 

 

 

 

 

 

 

 

 

 

 

 

 

 

 

 

 

现  场  会  签 

用电 

部门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用水 

部门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燃气 

部门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通讯 

部门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业主 

单位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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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方案答复单 

 
用电、用水、用气、通讯方案联合答复单 

基本 

信息 

用户名称  

用户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用电 

方案 

用电户号  流程号  

1.项目概况：客户基本用电信息及需求； 

2.电源接入方案：供电电源、电压、电源接入点及进线方式； 

3.资产分界点； 

4.客户受电工程方案：负荷性质、供电方式、电气主接线方式、

电能计量方式、功率因数考核情况。 

签发人  联系方式  

用水 

方案 

流程号  

1.项目概况：建筑栋数，建筑面积。 

2.水源接入方向，市政主供水管管径，项目主供水管管径、长

度。 

3.详见设计图纸。 

签发人  联系方式  

供气 

方案 

用气户号  流程号  

1.项目概况：客户基本用气信息、用气量、用气压力。 

2.气源外线拟接入方案，气源接驳点、运行压力、进线路由方

案、敷设方式、供气口径。 

签发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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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网络 

方案 

用网户号  流程号  

用网方案  

签发人  联系方案  

备注： 

1.本答复单具备与用电、用水、用气、通讯单位单独出具的答复单同

等效力； 

2.用电、用水、用气、通讯方案答复将根据用户的选择一并答复或分

项答复； 

3.本方案一式两份，用户对本方案如有异议，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具体

意见、理由和建议，加盖公章后提交至业务受理单位，7 个工作日内未提

出意见，则视为同意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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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电水气讯业务联合报装办理流程图 

备注：适用于非特殊情形。属于“三零”服务范围的小型外部管线，办

理时间相应扣除并联审批的 7 个工作日。 

用户提出

联办申请

同时受理申请

（1个工作日以内）

一次联合踏勘

（3个工作日以内）

内部管线工程
由用户委托给电水气通信

企业联合编制方案
（5个工作日以内）

外部管线工程联合
编制方案

（7个工作日以内）

内、外部管线工程联合
编制方案

（7个工作日以内）

内部管线工程
由用户委托给电水气通信

企业联合施工验收
（管线长度>100米的，
25个工作日以内；管线长度
 100米的，15个工作日以

内）

外部管线工程联合施工验收
（管线长度>100米的，
25个工作日以内；管线长度
 100米的，15个工作日以

内）

内、外部管线工程联合施
工验收

（管线长度>100米的，
30个工作日以内；管线长
度 100米的，15个工作

日以内）

同步开通
（1个工作日）

外线工程涉及办理规划、
施工、道路挖掘、占用绿

地等行政审批
（7个工作日以内）


